	 國立清華大學音樂學系學生更換主（選）修老師申請表
班級：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
樂器別：           (主修、選修)  原授課老師：           
更換原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擬更換老師志願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             老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             老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             老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學生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




注意事項：
1、 音樂系同學如欲更換主(選)修老師，需將申請表於前ㄧ學年末(6月
    30日前)交至系辦公室，逾期不受理。
2、 在校期間更換主（選）修老師以一次為限。

3、 以現有專兼任教師之時數為限。
4、 填妥後應先請系主任簽字認可後，交至系辦公室存查登記。
音樂系主任：            (簽字)
